湖南省钢结构优质工程评价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我省钢结构工程建设的进步与发展，提高设计和施工质量水平，创造质量优良、安全经济、节能环保的钢结构工程。由湖南省绿色建筑与钢结构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组织设立湖南省钢结构优质工程评价，并制定管理办法。

第二条 优质工程评价是由协会设立的优质钢结构工程最高奖项。优质工程评价包含设计和施工(制作、安装)。

第三条 优质工程评价每年认定一次。

第四条 优质工程评价从初审总分≥100分且质量分≥85分的工程中，评价出年度优质工程，最多不超过20项(含)。项目未达到优质工程条件时，允许空缺。

第五条 获得优质工程评价的单位,可推选参与该工程建设的优秀技术或管理人员，每家申报单位人数不超过8人。

第六条 在满足“中国钢结构金奖”评价条件的前提下，由协会择优推荐获得优质工程评价的项目参评“中国钢结构金奖”。

第二章 评价范围和申报条件
第七条 评价范围
（一）申报项目在湖南省内，申报单位包括建设单位和具有资质的总包、设计、施工（制作及安装）、监理等单位，既可独立申请，也可联合申请。

（二）建设工程包括工业和民用建筑及以钢结构为主的其他工程。

（三）湖南省企业在省外、国外（含港、澳、台）承建的工程项目。
第八条 申报条件
（一）申报项目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和要求，项目实施过程中未曾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二）项目实施过程中，申请单位未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未发生因拖欠工程款、务工人员工资等原因造成的恶性案件，没有因不诚信的行为而受到行业协会的公开谴责或被主流媒体曝光。
（三）钢结构（子分部）工程的承包没有资质挂靠、非法转包等违法、违规行为；
（四）钢结构（子分部）工程已通过施工验收，且质量符合有关规定的要求；

（五）申报资料必须齐全，填报的相关数据必须真实、准确。
（六）申请评价的钢结构工程建设项目的建设规模应达到下列要求：
1.多高层建筑钢结构（不包括住宅）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钢结构工程量不小于1000吨的单体； 

2）建筑高度不小于60米的单体； 

3）钢结构工程量不小于2000吨的群体。 

2.大跨度建筑钢结构（网架、网壳、桁架等）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跨度不小于24米的网壳、桁架结构； 

2）最短边长不小于36米网架结构； 

3)钢结构的最大覆盖投影面积不小于2000㎡(含)以上。

3.单层或多层工业建筑钢结构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单跨跨度不小于18米(含)且钢结构工程量不小于1000吨(含)以上； 

2）建筑面积不小于10000㎡（含）的单体； 

3）建筑面积不小于30000㎡（含）的群体。

4）吊车吨位30t(含)以上。

4.住宅钢结构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单体建筑面积不小于5000㎡(含)以上； 

2）住宅小区建筑面积不小于15000㎡(含)以上的群体。 

5.桥梁钢结构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桥梁全长不小于150m(含)以上；

2）单孔跨径不小于36米； 

3）钢结构工程量不小于1000t(含)以上。 

6.构筑物或其他钢结构(如塔桅钢结构、电厂钢结构、水工钢结构、海洋钢结构、园景结构等)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单体结构用钢量1000t(含)以上；

2）高度100m(含)以上或投影面积1000㎡(含)以上。
7 重量、面积、高度、跨度低于上述标准，但结构新颖、技术复杂、有创新的钢结构工程。

8.首次在工程中应用的新型结构体系项目可不受上述条件限制。

（四）参评项目应突出钢结构特色，施工技术先进。参评项目由协会秘书处组织优质工程评审专家对申报资料进行审核,关键技术经协会组织成果评价达到国内领先及以上水平。

（五）已参加湖南省钢结构优质工程质量评价不合格的不得再次申请。

第三章 评价组织和程序
第九条 评价组织
（一）协会设立优质工程评价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由从事钢结构行业的结构设计、施工技术、项目管理、质量管理、科研教学等方面的专家组成。

（二）评委会设主任1人，副主任5—7人，由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副)委员担任。委员若干，从协会专家库中随机选聘。协会秘书处负责组织实施评审工作。

第十条  评价程序包括资料审查、现场考评、结果公示及公布等环节。资料审查、现场考评均由协会组织专家实施。

（一）申请单位应当按照《“湖南省钢结构优质工程质量评价”申请及申请资料要求》填写《“湖南省钢结构优质工程质量评价”申请表》（见附件一），同时提供完整的钢结构制作、安装资料（包括影像资料）
（二）资料审查专家根据有关文件对资料进行符合性审查提出符合或不符合意见。对资料审查符合条件的，由秘书处组织评审专家进行现场考评。 

（三）现场考评应当按照《湖南省钢结构优质工程质量评价现场考评程序和考核要点》（见附件二）的要求进行，并由专家组填写《湖南省钢结构优质工程质量评价现场考评专家组考评意见表》（见附件三）。

（四） 现场考评专家主要按以下程序进行现场考评，考评结束向评审委员会提交考评报告，确定优质工程评价终审。
1、听取申请评价单位情况介绍。

2、听取建设单位和使用单位意见。

3、检查工程实体质量与资料。

4、现场反馈考评情况。

（五）现场考评内容包括：工程质量与管控、施工难度、技术创新、工程项目管理等四个方面，其中：工程质量与管控满分为100 分，施工难度满分为10 分，技术创新满分为25 分，工程项目管理满分为15 分，现场考评总满分为150 分。
（六） 现场考核评分标准：

1、工程质量与管控（100分）：要求工程材料、钢结构的建造符合国家或行业现行的规范、规程和技术标准，符合设计要求，符合工程合同约定的要求；工程质量符合《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的规定；施工资料及记录准确、规范、齐全。

2、施工难度（10分）：根据建筑或结构的造型、结构体系、焊接难度、构件制造、现场安装等方面的情况评分。

3、技术创新（25分）：对项目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如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工程质量提高明显；应用BIM技术；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开展QC质量管理活动等。

4、工程项目管理（15分）：管理体系（质量、安全、劳务等）健全，运行有效；工程管理人员和关键岗位操作人员符合相关管理规定并持有合格、有效的资格证书；管理层对项目管控有效；现场施工安全、文明、绿色、环保。

第十一条 考评总分低于100分（不含）的，或工程质量与管理低于80分（不含）的工程均属于不合格项目。

第十二条 评审委员通过听取考评组汇报、观看工程图片、质询、讨论、评议等方式，最终以投票方式认定湖南省钢结构优质工程名单。认定结果在协会官网上公示。

第四章 奖惩条例
第十三条 湖南省绿色建筑与钢结构行业协会组织召开颁奖大会，对获奖工程进行表彰，向获奖单位、个人颁发奖杯及证书。

第十四条 地方相关部门和获奖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对获奖企业及有关人员给予奖励。

第十五条 湖南省绿色建筑与钢结构行业协会将在协会官网和行业主流媒体上公布优质工程评价获奖工程项目、获奖单位及个人名单。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不得复制优质工程评价奖杯和证书，对违反者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 申报优质工程评价的单位不得弄虚作假，不得请客送礼，违者将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取消申报。

第十八条 工程复查人员和评审委员必须秉公办事，廉洁自律，不得收受企业和有关人员的礼品、礼金。违者将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撤销工程复查组成员或评审委员资格。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若发现湖南省钢结构优质工程质量评价有质量问题或其他违反申请条件或纪律规定，经核实情况属实的，取消评价结果，并收回证书奖杯。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湖南省绿色建筑与钢结构行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25年X月X日起施行。
附件1：

湖南省钢结构优质工程评价申报资料

总目录

1、不同阶段的施工照片，其中工程全貌的照片不少于2张，特色照片不少于3张，照片须附简要说明；

2、钢结构工程建造总结；

3、工程合同复印件（包括其他参评单位合同）；

4、湖南省钢结构优质工程评价《申报表》；

5、申报单位资质证书复印件；

6、项目经理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7、已获省、市级工程（施工）质量奖证书及与钢结构有关的各类奖励证明资料；

8、工程获得QC活动成果奖证书的复印件；

9、项目论文、专利、工法、标准、科技查新、科技成果评价意见等资料；

10、工程验收证明文件（验收证书）复印件；

11、工程项目相关方满意度评价复印件；

12、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材料等。

备注：请将申报资料按顺序编排页码并在目录中形成对应页码方便检索。

附件2
申报登记号：————————————
湖南省钢结构优质工程评价（二号）
申  报  表（一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公章）
推荐单位（公章）
湖南省绿色建筑与钢结构行业协会制

申报单位信息：

我单位对申报材料的要求已经了解，并按要求提供了真实的申报材料，请予以审核。

单位全称：（盖章）
单位资质：
第一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通信地址：
第二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通信地址：
我单位在该工程建设中是（划√）：
1.总承包单位  （  ）
2.钢结构专业施工单位  （  ）
3.监理单位  （  ）
4.设计单位  （  ）
5.建设单位  （  ）

           20   年   月   日

一、申报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盖章）

	单位地址
	
	邮  编
	

	单位负责人
	
	电  话
	

	项目经理

（项目负责人）
	姓名
	

	
	专业
	

	
	持证种类
	

	
	资格等级
	

	
	证书编号
	


（注：如有其他联合申报单位，请续上表）

二、申报工程项目基本信息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施工许可证号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其他单位（申报优质工程的其他单位）
	（公章）

	
	（公章）

	
	（公章）

	
	（公章）

	
	（公章）

	项目类型
	注：按照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填写

	开工时间
	
	安装完工日期
	

	钢结构验收日期
	
	验收结论
	

	工程量（吨）
	
	建筑面积（㎡）

钢桥总长度（m）
	

	最大跨度（m）
	
	建筑高度（m）
	

	制作合同价（万元）
	
	安装合同价（万元）
	

	合同总价（万元）
	

	申报工程简介（包括工程特点、主要技术措施、施工方法及技术与管理创新成果等）（可另加附页）



三、推荐单位意见（相关行业协会、学会等社会团体组织或有关主管部门（集团或总公司）

	推荐单位盖章（签字）
年   月   日



四、评审委员会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项目：
  1.通过湖南省钢结构优质工程评价工程项目初审；
2.现场考核总评得分_________分；
3.评审委员会组织专家会议，经专家评议和投票，该项
（下面对应项划√）

入选“湖南省钢结构优质工程评价（  ）
未入选“湖南省钢结构优质工程评价（  ）
       评审委员会（签字）
 主 任：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1.申报表要用黑色四号楷体GB2312打印，单位名称要写与法人章一致的全称，表中所有单位的地址、联系人的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必须详细、如实填写。
2.工程信息有关数据须据实填报。
3.需提供工程项目合同书复印件。
4.项目经理需提供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5.推荐单位意见由相关行业协会、学会等社会团体组织或有关主管部门（集团或总公司）填写。
6.申报表中所有公章必须为具独立法人资格单位或部门的公章，且必须为红章，复印件无效。
7.表中各项若填写不下，可加页并附于该页之后。
附件3

湖南省钢结构优质工程评价

考核评分汇总表（满分150分）
工程名称：                                       日期：

	序号
	项目
	考评分数
	备注

	1
	工程质量与管控（满分100分）
	
	

	2
	工程难度（满分10分）
	
	

	3
	技术创新（满分25分）
	
	

	4
	项目管理（满分15分）
	
	

	总分（满分150分）
	
	


组长：                                          考核人：     

湖南省钢结构优质工程评价考核评分表

工程质量与管控评分表（满分100分）

工程名称：                                            日期：
	序号
	考核项目
	考评内容
	考评

分数
	备注

	1
	质量管理
	编制了项目质量管理计划书，有明确的质量管理目标和工程创优措施；建立了完善的质量管理“三检制”、材料进场检验制、工序及隐蔽工程报验制、材料见证取样送检制等有效的涵盖施工全过程、各环节的质量管理制度；质量管理活动有记录台账（满分5分）
	
	

	2
	施工组织设计及施工方案
	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的编审符合现行规范规定与标准要求，全面实施了《钢结构通用规范》等强制性规范；内容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工艺要求比较复杂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易出现质量通病的部位，编制了专项施工方案或作业指导书；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作业指导书进行了三级交底，并作了记录；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严格按审批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进行；方案的调整、修改有符合规范规定的变更审批（满分15分）
	
	

	3
	质量检验与检验批、分项、分部工程验收
	工程定位，工序隐蔽记录，结构标高、轴线、垂直度，沉降观测等测量数据优于现行规范和设计要求；有关安全及功能的检验和见证检测项目的抽检数量、检验方法和检验的质量符合现行规范规定和设计要求；检验批，分项、分部工程验收和隐蔽验收的程序与结论符合现行规范规定（满分15分）
	
	

	4
	材料、构配件、设备进场验收
	材料、构配件、部件(成品半成品)等出厂合格证及复试报告和进场检验记录齐全；按现行规范规定和设计要求的见证取样材料进行了见证取样并送检，施工过程相关检验试验报告齐全及时有效；检测监测记录完整有效、符合设计和规范规定(满分15分)
	
	

	5
	钢结构焊接
	焊接材料与母材匹配，使用前按规定进行存放和烘焙；焊接人员持证上岗，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焊接作业，并进行了针对本工程项目焊接特点的焊工进场考试；焊接工艺评定文件(包括报告书、记录、试验等)及焊接工艺指导书符合规范规定和标准要求；焊接无损检查(自检和第三方检)评价优于现行规范要求；焊缝外观质量和外观尺寸检查评价优于现行规范规定（满分10分）
	
	

	6
	螺栓连接
	连接面处理、抗滑移试验与复试、紧固轴力或扭矩系数、螺栓穿入方向一致、螺栓外露丝扣长度、穿孔率等符合要求；螺栓球节点螺栓连接合格无缝隙（满分5分）
	
	

	7
	工程计量
	各类工程计量器具配备齐全，并按规定进行使用前检验且合格，送检率100%；项目有工程计量器具台账(满分5分)
	
	

	8
	工程观感质量
	现场观感质量实体检查无违反设计要求和现行规范规定；构件及连接、压型金属板的外形尺寸偏差、接口错边、错位等优于现行规范规定；焊缝外观和观感质量符合要求；防腐、防火涂层观感质量符合要求，无漏涂、脱落、返锈现象；成品保护及时，无损坏现象（满分20分）
	
	

	9
	工程资料
	施工过程中施工员、质量员及各专业技术人员的质量检测记录、项目经理施工日志完整、真实；各类工程技术资料字迹清晰、项目齐全；资料收集、整理、填写、签字等符合要求（满分10分）
	
	

	总分：（满分100分）
	
	


组长：                                考核人：               
湖南省钢结构优质工程评价考核评分表

工程施工难度评分表  （满分10分）
工程名称：                                           日期：
	序号
	考核项目
	考评内容及标准
	考评

分数
	备注

	1
	建筑和结构特点
	建筑或结构整体造型：平直1分，单曲1.5分，双曲2分
	
	

	
	
	建筑结构:跨度<24m计0.5分；24m(跨度<48m计1分；48m(跨度<96m计1.5分，跨度(96m计2分。单层曲面或复杂曲面结构跨度评分可提高一级。

建筑结构:长度<100m计0.5分；100m(长度<200m计1分; 200m(长度<300m计1.5分; 长度(300m计2分
	
	

	
	
	建筑高度:<100m计0.5分；100m(长度200m计1分；200m(长度300m计1.5分，(300m计2分
	
	

	
	
	桥梁：跨度<40m计0.5分; 40m(跨度<100m计1分，100m(跨度<150m计1.5分；跨度≥150m计2分
	
	

	
	
	桥梁：长度<200m计0.5分；200m(长度<350m计1分；350m(长度<500计1.5分；≥500m计2分
	
	

	2
	结构体系与类型
	单层钢结构（排架、框架、门式刚架）计0.5分；多高层钢结构中的轻型框架、框-排架、框架-支撑计1分；吊车吨位(100吨计1.5分
	
	

	
	
	多高层结构中框架-剪力墙板、筒体结构和大跨度桁架结构、网架、组合网架计1分
	
	

	
	
	高耸塔桅钢结构、钢结构住宅计1.5分
	
	

	
	
	多高层巨型结构、大跨度的网壳、拱形结构、弦支穹顶、悬索结构、斜拉结构、索桁架结构、索穹顶、开合式屋盖计2分
	
	

	
	
	桥梁结构：钢板梁桥计1分；钢桁梁桥、钢箱梁桥、槽型梁桥计1.5分；斜拉桥、悬索桥、拱桥、预应力桥梁计2分
	
	

	3
	焊接难度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等强连接焊缝的焊接板厚：≤40mm,计1分；40mm~60mm计1.5分；≥60mm计2分
	
	

	
	
	Q370~Q420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焊接计1分； Q420以上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焊接计1.5分；耐候、耐火等高性能钢材焊接计1.5分；Q500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焊接或异种材料焊接计2分
	
	

	
	
	焊接环境与条件：工地现场高空全位置焊接计0.5分；焊接作业环境温度0°C至~10°C计1.0分；焊接作业环境温度低于-10°C(提供工艺评定文件和现场证明材料)计1.5分
	
	

	4
	构件制造
	构件类型：型钢与钢管0.5分；锥管、椭圆截面管等异形组合构件计1分；铸钢节点1.5分；超高层巨型结构中巨型节点计2分
	
	

	
	
	构件形状：平直1分;单曲1.5分，双曲2分
	
	

	
	
	常规构件运输计1分；单体构件属于公路管理部门定义的超大、超重构件运输计2分
	
	

	
	
	桥梁构件：闭口箱梁、相贯连接构件计1分；钢桁梁、钢塔计1.5分；扭曲截面或多边截面、桁架整体式节点计2分
	
	

	5
	现场安装
	单件吊装:重量≤15吨，计0.5分； 15吨<重量<50吨计1分；50吨(重量<100吨计1.5分；重量(100吨计2分
	
	

	
	
	一般钢结构计1分；重要钢结构工程（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为一级的钢结构工程或建筑设计使用年限100年的钢结构工程）计1.5分
	
	

	
	
	使用常规设备、方法计1分；使用非常规起重设备、方法进行现场安装的钢结构工程计1.5分。采用转体、顶推、提(顶)升、扳起等技术方法的钢结构工程计2分
	
	

	总分（满分10分）
	
	


注：1.每个单项取其中最高分;2.第1项中建筑或结构整体造型:是指占面积1/2以上的建筑或结构形状；3.第3项板厚是指主结构构件用钢板,不计支座底板；4.第3项异种材料焊接不包括Q235和Q355间的焊接；5.第4项构件制造中的构件形状仅考虑主结构构件。

组长：                                 考核人：  
湖南省钢结构优质工程评价考核评分表

工程技术创新评分表  （满分25分）

工程名称：                                          日期：
	序号
	考评内容及标准
	考评

分数
	备注

	1
	在项目建造中推广应用“建筑业十项新技术” 计2分
	
	

	2
	在项目施工中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节能、节地、节水、节材，环境保护”等绿色施工计2分。
	
	

	3
	创新成果
	形成市级和企业级工法计1分；形成省部级工法的计2分
	
	

	
	
	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每件计0.5分，累计不超过2分；获得软件著作权每件计1分，获得发明型专利受理每件计3分
	
	

	
	
	形成企业标准计1分；形成省部级、行业标准或全国性社团标准计3分
	
	

	4
	项目应用了BIM技术，有总结计2分；获得市级奖励计0.5分，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励计3分
	
	

	5
	住宅钢结构项目采用了建筑工业化建造，有策划、有总结，装配率符合要求，得2分；其他钢结构项目施工中研发应用了新装备、新工艺、新安装方法等，应用了智能建造技术，有评价，得2分
	
	

	6
	QC活动开展积极，有活动记录计1分；对项目工程质量提高有针对性的合理化建议并落实计1.5分；获得市级QC活动成果奖计1分，获得省部级及以上QC活动成果奖计2分
	
	

	7
	项目技术总结计0.5分；论文发表在企业内刊计1分；会议论文或学术性期刊计2分；核心期刊、著作计3分
	
	

	8
	项目科技成果经评价，达到国内领先计1分、国际先进计2分、国际领先计3分
	
	

	总分（满分25分）
	
	


组长：                                      考核人：              

湖南省钢结构优质工程评价考核评分表

工程项目管理体系评分表（满分15分）

工程名称：                                         日期：
	序号
	考核项目
	考评内容
	考评

分数
	备注

	1
	质量与安全责任制
	项目建立了质量与安全责任制，相关人员岗位责任明确；项目主要管理人员（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质量员、安全员等）签署了责任书（满分2分）
	
	

	2
	项目人员资格
	项目经理资格符合工程规模要求，质量员、安全员100%持证上岗，特殊作业人员100%持证上岗（满分3分）
	
	

	3
	项目管理体系健全
	项目安全管理、质量管理、技术管理、进度计划管理、劳务管理、成本管理等体系建立完备，采用了信息化管理系统，对有关进度、安全、质量、环境等各项管理目标，制定管理制度，并落实到责任部门和责任人项目管理（满分3分）
	
	

	4
	企业管理层级对项目的监管
	企业组建了项目管理组织架构，任命了项目经理和主要项目管理人员；企业管理层与项目部明确了项目部应达到的成本、质量、工期、安全和环境等管理目标及各自承担的责任；规定了对项目部检查的次数及频率，定期或不定期全面检查项目的运行情况，分析项目过程控制成果，评估项目管理目标的实施状况，并及时进行纠偏，有记录台账（满分5分）
	
	

	5
	现场文明、绿色、环保
	项目制定了现场文明施工、绿色环保、宿舍食堂卫生等管理制度；标识规范，场地整洁；进行了定期检查落实，有相关的记录台账（满分2分）
	
	

	总分（满分15分）
	
	


组长：                                  考核人：                

